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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2日18时许，伊犁秦岳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岳商贸）筛砂点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80.8万元，新源县涉及事故瞒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2025年2月17日，伊犁州人民政府组织州应急管理局、公安局、发改委、住建局、总工会等部门成立伊犁秦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9·12”一般机械伤害瞒报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
[bookmark: OLE_LINK2]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通过现场勘验、询问谈话、调查取证、技术分析、专家论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查清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伊犁秦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9·12”一般机械伤害瞒报事故是一起因现场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帽钻入料斗下方检修机器，因料斗处于满料状态，料斗一个支柱前期已有碰撞变形迹象，在作业过程中现场作业人员不慎触碰料斗导致料斗坍塌，将其胸腔以下压入料斗下方，造成其被挤压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一般机械伤害事故。
[bookmark: _Toc32401][bookmark: _Toc24406][bookmark: _Toc15694]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6402][bookmark: _Toc23161][bookmark: _Toc32282]（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伊犁秦岳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岳商贸）于2022年5月20日注册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025MABLWQD04G，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法定代表人王某，厂区地址位于新源县则克台镇辖区。注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企业的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一般项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砼结构构件销售；水泥制品销售；砖瓦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石棉、水泥制品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土石方工程施工；合成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电线、电缆经营；地板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建筑砌块销售；耐火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该公司实为陈某某、寇某某两名实际控股人，各出资37万元生产经营。2023年3月6日，秦岳商贸法人王某与新源县新创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创投资）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租赁期限3年，土地租赁用途为堆放物料、砂石料筛选。厂区涉及设施设备有皮带输送机5条，斗型料仓1个，滚筒筛1台，捞砂机1台，脱水机1台，配电箱1个。
[bookmark: _Toc20760][bookmark: _Toc20925][bookmark: _Toc11680]（二）事故发生前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实为陈某某、寇某某（死者）两名实际控股人进行生产经营。公司未办理道路货物运输许可证，无外包单位。公司未到发改部门进行立项，无建设项目“三同时”手续相关资料。在生产期间公司主要负责人未取得安全资格证，未配备安全管理人员，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未进行风险评估，未进行隐患排查、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生产期间使用的料斗为公司自己制作，无设计资料，日常生产期间未对设施设备进行巡查巡检。在2022年期间，公司未经营，实际控股人陈某某在江苏，无2022年收入，无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
[bookmark: _Toc11735][bookmark: _Toc4550][bookmark: _Toc2154]（三）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合同、劳动关系等情况
该企业由3人自主经营，未聘请员工，法定代表人王某，合伙人寇某某负责分筛、加工兼现场管理，合伙人陈某某负责销售。未购买工伤保险，未签订劳动合同，无具体职责分工，均未取得特种作业证。
[bookmark: _Toc21991][bookmark: _Toc8201][bookmark: _Toc16448]（四）所在地政府及相关负有职责的部门安全监管情况
1.新源县委、县政府。一是通过县政府党组会、理论学习中心组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自治州安全生产工作文件、会议精神。二是召开专题部署会、季度推进会、隐患研判会等各类安全生产会议，深入分析研判全县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安全生产重点工作任务；常态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排查整治活动，不断加强各领域安全生产督导，排查生产经营单位（点位）；督促各乡镇和行业部门履行“三管三必须”职责，下发督办函、提醒函，工作通知，督促整改消除安全隐患风险，督促各乡镇、各部门（单位）明确工作任务。三是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以及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县领导多次赴重点行业领域进行实地检查指导。在检查过程中，针对工作中存在的短板与不足，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意见与建议，并督促监管行业部门持续跟进。
2.新源县则克台镇党委、政府。该公司于2022年5月注册成立，2023年8月该公司进料开机生产，新源县则克台镇政府于2023年6月19日对该公司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问题隐患5条，立查立改2条，限期整改3条，下达安全生产检查卡1份，要求6月26日前整改完毕，到期后，则克台镇政府未安排复查，未形成闭环管理。
3.新源县应急管理局。该公司属于砂石料来料加工企业，不属于非煤矿山企业，该企业和属地则克台镇政府均未到县应急管理局报备，也未上报该企业台账，导致2022年5月该公司成立以来截止到2023年9月12日事故发生前，县应急管理局未将该公司纳入监管范围。
4.新创投资。成立于2011年02月24日，注册地址为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兴业街003号金鼎大厦8楼东半段1-6号办公室，属于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孙某。新创投资与秦岳商贸之间为土地租赁关系。
[bookmark: _Toc29514][bookmark: _Toc12667][bookmark: _Toc4451]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bookmark: _Toc31175][bookmark: _Toc4919][bookmark: _Toc11962]（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9月12日18时许，现场作业人员寇某某未佩戴安全帽钻入料斗下方检修机器，由于料斗处于满料状态，料斗一个支柱前期已有碰撞变形迹象，在作业过程中寇恒军不慎触碰料斗导致料斗坍塌，将其胸腔以下压入料斗下方，造成其被挤压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image: 16a520a7706ffde30a362b825253ed2]
图1事故现场料斗示意图
事故发生地点位于新源县则克台镇新创加油站以南秦岳商贸筛砂点，作业现场料斗示意图。
[image: bb271462496170b43bf4eebc7074c10]死者位置

图2事故现场位置示意图
事故发生时，寇某某胸腔以下埋入料斗下方，此图为事故现场料斗坍塌图片。
[bookmark: _Toc17160][bookmark: _Toc22268][bookmark: _Toc4657]（二）事故报告情况
2023年9月12日，事故发生后，现场另一作业人员陈文好看到后立即从铲车上下来进行救援，18时17分拨打“119”电话救援，18时21分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电话报告则克台镇政府，并联系朋友的吊车和挖机开展救援。18时30分许则克台镇政府安监站站长马宏将该事故信息电话报告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陈某某，陈某某立即带领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赶往事故现场，同时以电话形式向县委常委奴某某报告事故信息，县委常委奴某某要求做好应急处置，一是做好被掩埋人员的救援工作；二是通知家属，开展好善后工作；三是举一反三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9月14日，新源县安委办向新源县政府提交《关于对伊犁秦岳商贸有限公司9·12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进行调查的请示》，当日县政府进行了批复，同意指定由行业部门负责开展事故调查。新源县应急管理局未按规定在24小时内录入《生产安全事故统计信息直报系统》（于2024年7月将该事故补录进直报系统）。
[bookmark: _Toc11997][bookmark: _Toc1925][bookmark: _Toc11306]（三）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则克台镇派出所民警最先到达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处置，当时被压人员寇某某已经失去意识，随后则克台镇人民政府、则克台镇卫生院、县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赶到现场开展救援，使用挖机将料斗旁边的砂石料挖开，医护人员将寇某某抬出，经抢救无效确认死亡，则克台镇卫生院“120”将其送往县殡仪馆。
接到则克台镇电话报告后，新源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安排县安全生产分管领导以及应急、公安等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了解事故情况，与则克台镇政府、则克台镇派出所等单位负责人组织开展救援、应急处置和善后处理工作。
[bookmark: _Toc7713][bookmark: _Toc16401][bookmark: _Toc26610]（四）应急救援评估
事故发生后，则克台镇政府、应急、公安相关部门应急响应迅速有序，紧密配合协调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妥善安置安抚事故人员家属，相关单位及时到达事故现场，维护现场秩序，防范措施到位，未发生次生事故，未造成事故危害扩大，未造成社会面不良影响。
事故发生后，新源县人民政府指定县应急管理局、公安局、发改委、住建局、总工会等部门成立新源县则克台镇伊犁秦岳商贸有限公司“9·12”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
[bookmark: _Toc4627][bookmark: _Toc15267][bookmark: _Toc8088]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伤亡人员情况：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
（二）直接经济损失：共计80.8万元。
[bookmark: _Toc9650][bookmark: _Toc20864][bookmark: _Toc6488]四、事故原因和事故性质
[bookmark: _Toc18000][bookmark: _Toc21073][bookmark: _Toc22615]（一）事故发生的原因
1.直接原因。料斗处于满料状态，料斗一个支柱前期已有碰撞变形迹象，在作业过程中寇某某安全意识淡薄，未对作业现场存在的风险进行辨识，也未按要求佩戴安全防护用品就进行检修作业，不慎触碰料斗导致料斗坍塌，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2.间接原因。秦岳商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未制定符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等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二是未配备兼职安全管理人员。三是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四是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落实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现场作业人员不佩戴劳动防护用品，对已经存在的问题隐患未及时进行消除。
[bookmark: _Toc32125][bookmark: _Toc32755][bookmark: _Toc30434]（二）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伊犁秦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9·12”一般机械伤害瞒报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15069][bookmark: _Toc9158][bookmark: _Toc21651]五、事故发生单位及有关企业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17009][bookmark: _Toc14727][bookmark: _Toc15179]（一）事故发生单位
秦岳商贸安全意识淡薄，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管理存在漏洞，对该起事故负有主要责任。该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职责，对存在的事故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消除。
[bookmark: _Toc26790][bookmark: _Toc19506][bookmark: _Toc8546]（二）有关企业主要问题
2023年3月6日新创投资与秦岳商贸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3年（2023年3月6日至2026年3月5日）。2023年3月8日签订了《租赁厂房和场所安全管理协议书》，新创投资对承租单位秦岳商贸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监管落实不到位。
[bookmark: _Toc12742][bookmark: _Toc13111][bookmark: _Toc2826]六、有关部门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7200][bookmark: _Toc693][bookmark: _Toc30592]（一）属地政府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
1.新源县则克台镇党委、政府。一是属地安全监管责任不到位，对小型筛沙场的安全检查流于形式，有检查无复查，隐患整改未形成闭环管理。二是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不到位。
2.新源县委、县政府。一是未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统计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成立由县应急、公安、工会、监察机关等多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而是指定由应急管理局部门独立开展事故调查。二是未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统计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第十一条的规定，向自治州党委、政府报告事故信息。
[bookmark: _Toc8188][bookmark: _Toc16170][bookmark: _Toc8632]（二）行业部门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
新源县应急管理局。一是事故发生后，未按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统计制度》的相关规定在24小时内将事故信息录入生产安全事故统计信息直报系统。二是未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统计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第十一条的规定，向自治州应急管理局报告事故信息；三是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对伊犁秦岳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晶给予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bookmark: _Toc20251][bookmark: _Toc26937][bookmark: _Toc1775]（三）事故瞒报所涉及的问题
1.新源县应急管理局。一是事故发生后，未按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统计制度》的相关规定在24小时内将事故信息录入生产安全事故统计信息直报系统。二是未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统计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第十一条的规定，向自治州应急管理局报告事故信息。
2.新源县委、县政府。事故发生后，一是未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统计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成立由县政府、应急、公安、工会、监察机关等多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而是指定由应急管理局单个部门开展事故调查；二是未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统计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第十一条的规定，向自治州党委、政府报告事故信息。
[bookmark: _Toc12121][bookmark: _Toc4219][bookmark: _Toc18267]七、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31165][bookmark: _Toc27834][bookmark: _Toc2158]（一）对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
1.秦岳商贸。事故单位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footnoteRef:0]]的规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1]]之规定，因该公司为小微企业，处于刚开始生产阶段，企业虽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但企业实际仅为出资的2人从事生产作业，且企业积极对接赔偿事宜，未造成较大社会影响，2023年11月2日，新源县应急管理局已对该事故单位处罚30万元，此罚款已交至新源县财政局。 [0: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将重大事故隐患纳入相关信息系统，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治理督办制度，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消除重大事故隐患。]  [1: [] 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2.新创投资。与秦岳商贸之间为土地租赁关系。新创投资对承租单位秦岳商贸的安全生产工作管理存在统一协调、监管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责成新创投资向新源国资委做出书面深刻检查。
[bookmark: _Toc18230][bookmark: _Toc13679][bookmark: _Toc25146]（二）建议行政处罚相关责任人员（1人）
王某，男，中共党员，现任秦岳商贸法定代表人，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落实《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footnoteRef:2]]相关规定，对组织公司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未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五项[[footnoteRef:3]]的相关规定，建议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4]]之规定，由新源县应急管理局对其处2022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2: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3: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4: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bookmark: _Toc4112][bookmark: _Toc18245][bookmark: _Toc20888]（三）建议免于追究责任人员（1人）
寇某某，秦岳商贸有限公司实际合伙人之一，负责日常的安全生产管理。作为安全管理人员安全意识不强，日常的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未对存在的事故隐患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消除，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其责任。
[bookmark: _Toc24304][bookmark: _Toc15397][bookmark: _Toc2088][bookmark: _Toc19086]（四）对党政机关责任人员处分建议（3人）
[bookmark: _Toc24647][bookmark: OLE_LINK4]1.孙某，男，中共党员，新创投资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在对土地承包单位秦岳商贸进行安全检查时，未发现筛沙场料斗存在的安全隐患，致使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诱因存在于生产过程中，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第八条[[footnoteRef:5]]之相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进行问责（建议给予诫勉）。 [5: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以下为局部），应当予以问责：（一）党的领导弱化，“四个意识”不强，“两个维护”不力，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没有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重大偏差和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影响的；（六）党的纪律建设抓得不严，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导致违规违纪行为多发，造成恶劣影响的；（八）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不力，好人主义盛行，不负责不担当，党内监督乏力，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领导巡视巡察工作不力，落实巡视巡察整改要求走过场、不到位，该问责不问责，造成严重后果的；（十一）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
第八条：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根据危害程度以及具体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以下为局部）：（一）通报。进行严肃批评，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二）诫勉。以谈话或者书面方式进行诫勉。上述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依据规定合并使用。问责方式有影响期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8849]2.叶某某，男，中共党员，新源县则克台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分管则克台镇安全生产工作，对辖区内企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第八条之相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进行问责（建议给予诫勉）。
[bookmark: OLE_LINK1]3.伊某某，男，中共党员，新源县政府副县长。负责安全生产工作，分管应急管理局。作为新源政府应急管理工作分管领导，未认真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对矿山领域安全生产风险研判不足、监督管理不到位，存在薄弱环节。同时，对分管领域生产安全事故报告不掌握、不了解，未督促行业部门按规定上报事故信息。对事故发生及未按规定上报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依据《自治区实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细则》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footnoteRef:6]]之相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进行问责（建议给予诫勉）。 [6: []《自治区实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细则》第七十四条：党政领导干部在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中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问责：（一）未按规定履行本细则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所规定职责的；（三）对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生产安全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四）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
第七十五条：对存在本细则第七十四条情形的责任人员，应当根据情况采取通报、诫勉、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或者处分等方式问责。] 

[bookmark: _Toc5290][bookmark: _Toc27325][bookmark: _Toc9643]八、对有关部门的处理建议
根据《安全生产法》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footnoteRef:7]]之相关规定，按照管理权限，事故调查组对新源县则克台镇伊犁秦岳商贸有限公司“9·12”一般机械伤害瞒报事故有关部门作出如下处理建议：责成新源县委、县政府党组分别向伊犁州党委、政府党组做出深刻检查；责成新源县则克台镇党委、政府分别向新源县委、县政府党组做出深刻检查。 [7: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八条：对党组织的问责，根据危害程度以及具体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一）检查。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并切实整改。] 

[bookmark: _Toc22735][bookmark: _Toc23548][bookmark: _Toc25282]九、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新源县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要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责任到位、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安全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风险预估预判管控到位，有效防范类似事故重复发生，提出如下措施：
（一）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及时分析研判安全风险，紧盯薄弱环节，采取有力有效防控措施，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考核、警示约谈、通报等制度，推动安全生产工作责任落实。
（二）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伊犁秦岳商贸有限公司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企业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保证员工具备本岗位安全操作、应急处置等知识和技能，要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对存在的问题隐患及时消除。
（三）加强对发包、承租单位的统一协调管理。发包单位新源县新创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要加强对承租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四）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职责。属地乡镇政府要进一步落实辖区内安全生产工作，加大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力度，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举一反三加大辖区内小微企业安全检查力度，加大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力度，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五）依法依规严格事故报告。要严格执行生产安全事故统计直报的相关规定，规范事故报告内容，按规定及时报告各类事故信息。禁止层层加码，确保事故信息报送渠道畅通，坚决杜绝迟报和瞒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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